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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4年9月30日舉行之
2024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結果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之2024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上午
十時正假座中國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路6號8樓802會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主
席陳大宇先生主持。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本公司之公司
章程的有關規定。

吾等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9月12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建議出售京能清潔能源
澳洲40%股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8,244,508,144股。誠如通函所載，於臨時
股東大會日期，北京熱力集團以及京能投資（香港）為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而京能
集團由北京國管全資擁有。因此，京能集團（直接持有本公司62.76%股份）、北京國管（直
接持有本公司2.72%股份）、北京熱力集團（直接持有本公司0.19%股份）以及京能投資（香
港）（直接持有本公司5.72%股份）累計持有本公司5,886,444,144股股份，佔本公司總股本
的71.39%，彼等須在臨時股東大會上對批准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決議案放棄
投票，而彼等的相關股份數目未計入該決議案的表決結果。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可於會上就提呈的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為2,358,064,000股。除上述所披露者外，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亦無股東於通函中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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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打算在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

股東及正式授權代表（持有合共5,937,827,832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2.02%）已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董事如下：執行董事陳大宇先生、李明輝先生及張偉先生；非執行
董事周建裕先生、宋志勇先生及張軼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潔女士、王洪信先生、
秦海岩先生及胡志穎女士。

監票員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
東大會點票的監票員。

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正式通過，投票表決結果詳情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建議向北京能源
國際（澳大利亞）控股有限公
司出售北京京能清潔能源（澳
大利亞）控股有限公司40%股
權。

522,996,4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522,996,488

由於以上決議案得到超過一半的表決票投贊成票，該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大宇
董事會主席

中國，北京
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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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大宇先生、李明輝先生及張偉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周建裕先生、宋志勇先生及張軼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潔女士、王洪信先
生、秦海岩先生及胡志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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